


• 培育公民瞭解人類與環境之倫理關係，增進國民
保護環境之知識、技能、態度及價值觀

• 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地方、國內與國際行
動，以達社會永續發展的目的

• 發揮社區環境教育設施與場所的教育特性；例
如：水環境資源、農田生態、濕地生態、森林生
態、海洋環境、都會生態等社區環教課程目標

環教基本素養/課程目標



• 基本核心能力（Nominal Environmental 
Literacy），指具備對於環境的基本概念；例如：
環境基本名詞使用能力、人類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的認知等。

• 功能上的核心能力（Functional Environmental 
Literacy），可以指出人類與環境互動的有關議
題、更深入的具備分析整理資訊的能力，以及分
享並協助他人對於調查結果的瞭解。

環境教育核心能力（1/2）

• 行動上的核心能力（Operational Environmental 
Literacy）。指具備支持環境的行動能力；例如：
收集環境資訊提出問題，並有替代方案的提出，
參與各層級的環境行動；包含地方、國內與國際
行動。

資料來源：Roth, 1992

環境教育核心能力（2/2）



基本核心能力指標

• 具備瞭解環境污染與管理之知識能力（1‐
1）

• 具備瞭解物質循環再生之知識能力（1‐2）

• 具備瞭解自然生態知識之能力（1‐3）

• 具備瞭解人類社會與環境互動關係之知識
能力（1‐4）

功能上核心能力指標

• 具有調查與整合相關環境議題的能力（2‐
1）

• 具有分析特定環境議題的能力（2‐2）

• 具有溝通分享環境議題之能力（2‐3）



行動上核心能力指標

• 具備倡議與領導社區重要環境議題之能力
（3‐1）

• 具備規劃與執行環境行動之能力（3‐2）

• 具備組織社區並促成集體行動之能力（3‐
3）

• 具備與社會網絡連結並增強環境行動力之
能力（3‐4）

• Level 1（基本課程）

– 溫室效應（1‐3, 1‐4）、生物多樣性（1‐3）、碳
循環、外來種、水質優氧化、熱島效應、濕地
環境（1‐3）、地層下陷、酸雨、臭氧層破洞、
廢棄物處理、資源再生利用、污水處理、土地
正義、族群正義、文化多樣性、外部成本、使
用者付費、深層生態主義、地方主義與邊陲理
論、可持續發展

參考領域：人與環境、環境管理、生態學導論、
環境倫理學、人類生態體系

環教場所課程分類（1/3）



• Level 2（功能上）

– 河川水質監測（2‐1）、生物棲地環境調查、物
種物候調查、碳足跡計算、人文社會調查、耆
老深度訪談、地理資訊技術使用、環境資訊管
理、網路媒體製作與宣傳（2‐3, 3‐4）、生態池
營造與管理、廚餘、落葉堆肥製作、廢家電及
家具維修再利用、集水區治理之水土保持、河
川濱水帶經營、海岸地區生態復育、口袋公園
（2‐3, 3‐1）

參考領域：各類型環境營造操作手冊

環教場所課程分類（2/3）

• Level 3（行動上）

– 跳蚤市場舉辦（3‐2, 3‐3）、綠色商店設置、組
織共同購買（綠色消費）、建立環境保護或自
然保育聯盟（連線）、加入區域、國際有關組
織、NGO環境監測網設立、社區與政府機關協
同經營

參考領域：非政府組織專題、社區培力與群力專
題、溝通與領導專題

環教場所課程分類（3/3）



環境素養─核心能力指標─課程

環境教育課程對象（1/2）

• 法規規定：
– 政府各級機關人員

– 公營事業機構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 政府捐助超過50％之財團法人

• 其它可能對象
– 一般民眾

– 環境保護團體



環境教育課程對象（2/2）

• 學校師生

– 學校老師─工作坊、演講、討論、實作

– 學校學生─戶外學習、體驗、影片欣賞、實作、戲
劇表演、講座課程

• 小學生

• 中學生

• 政府各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

– 講座課程、小組討論、戶外學習、體驗、實作

• 非環境教育對象之專業及社會人士課程或體驗

環境教育場所課程規劃（1/3）

• 原則：

– 課程連結本社區或鄰近地區之豐富生態環境或
人文與自然特色空間

– 課程規劃之準備，盡量避免新建不必要之人工
裝置、鋪設或設備，以現有之設施為主

– 採各類課程進行方式，設定學習者對象，使課
程生動活潑化，必要時與周邊場所設施做連結

– 契合課程目標，與連結建立若干核心能力指
標，並有課程評鑑



環境教育場所課程規劃（2/3）

• 課程多樣化，涵蓋認知、技術、價值與行
為內容課程

• 設定課程對象

• 課程名稱

• 課程生師比的控制

• 課程目標、課程大綱、實施課程方式及課
程成效評估

環境教育場所課程規劃（3/3）

• 課程內容與戶外學習、實作、體驗場地的
連結

• 課程講師的的經驗與學識

• 社區過去承辦的環境教育活動經驗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管理

環境教育

環教設施場所管理原則（1/2）

• 人力資源管理

– 環境教育專、兼人員，志工管理（志工運用單
位管理）

– 一般行政管理

• 財務管理

– 環境教育學習課程收費制度

– 財務來源及收支管理



環教設施場所管理原則（2/2）

• 設備與安全維護管理

– 設施總量管制計畫

– 人員總量管制計畫

– 緊急事故應變計畫

– 消防安全檢查

• 營運之短中長期目標

– 策略

– 預期成效與評估

社區環境教育場所課程規劃
範例：海洋環境

環境教育



範例─社區環教課程

• 社區課程目標：海洋環境
• 社區課程對象：中學生
• 認識海洋（知識）

– 海洋地質、氣候、水循環、碳循環
• 海洋生態體系（知識、技能、倫理）

– 海洋生物、生物多樣性、全球氣候變遷、碳吸存、海
洋棲地環境變遷

課程名稱
潮間帶生物觀察體驗：
海濱植物觀察體驗：
澎湖特殊地景（地質）觀察（與其它場所連結）：
養殖漁業參觀：

範例─社區環教課程

• 海洋與人類發展（倫理、態度）

– 海洋與文明起源、航運與海洋、海洋資源利用
與開發

課程名稱

漁船巡禮：

定置漁場參觀：

漁村聚落參觀：

海事學校博物館參訪（與其它場所連結）：



範例─社區環教課程

• 行動與保護海洋資源（態度與行為）
– 參與全球海洋資源保育聯盟

– 組織保護海洋資源行動小組

– 進行海洋保育教育宣導

– 海域水質監測與通報

課程名稱

海洋水質檢測與記錄：

社區間（校際間）海洋保育聯盟成立：

海洋環境保育宣導團成立：

巡守隊成立：

簡報結束，謝謝聆聽

hongjinwang@gmail.com



 



www.epa.gov.tw

醫療廢棄物申報管制作業說明醫療廢棄物申報管制作業說明

100年9月100年9月

1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清理計畫書及網路申報規定

‧申報管制作業程序

‧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

‧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
規定說明

‧上網申請及申報實務



2

清理計畫書及網路申報規定清理計畫書及網路申報規定

一、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以下簡稱清理計畫書以下簡稱清理計畫書))，
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
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
理有關事項變更時，亦同。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率，以以
網路傳輸方式網路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
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
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
書面申報者，不在此限。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31條第1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
限辦理下列事項：

3

清理計畫書及網路申報規定

清理計畫書公告對象規定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暨99年8月10日
環署廢字第0990070977號修正公告「應檢具事業
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

網路申報公告對象規定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暨99年8月10日
環署廢字第0990070977A號修正公告「應以網路傳
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
再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



4

清理計畫書及網路申報規定清理計畫書及網路申報規定

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
事業

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
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

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

一、指定公告應檢具清理計畫書
之事業（以下簡稱指定公告事
業）：
(一)…
(二)下列醫療機構：
1.醫院。
2.洗腎診所。
3.設三個診療科別以上之診所。

一、應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
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
利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
(一)…
(二)下列醫療機構：
1.醫院。
2.洗腎診所。
3.設三個診療科別以上之診所。

以下略

醫療機構管制對象

5

申報管制作業程序

一、既設事業管制編號之申請與核
發：

指定公告之既設事業請至「環境保護許可管
理系統(EMS)」網站(http://ems.epa.gov.tw)
下載申請表，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檢具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相關證明文件資料
（如下）申請管制編號，再由該等機關核發管
制編號：
工廠登記證、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畜牧場：畜牧場登記證。
醫療機構：開業執照。
應回收廢棄物處理業：應回收廢棄物處理業登記證) 



6

申報管制作業程序

二、新設事業管制編號之申請與核
發：

無法事先取得工廠登記證、公司登記(或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開業執照、畜牧場登記證或
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書之新設事
業，請至「環境保護許可管理系統(EMS)」網站
(http://ems.epa.gov.tw)專區下載〝新設事業
申請管制編號證明 〞填寫後向所在地環境保護
局提出申請核發管制編號。

7

申報管制作業程序

申請時應注意事項：
相關文件影本請註明申請類別、聯絡人、電話等資
料，以傳真或郵寄方式，向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管制編號及密碼。

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管制編號
及密碼後通知該事業，該事業即可以此管制編號及
密碼登入「環境保護管理許可系統(EMS)」網站
(http://ems.epa.gov.tw)進行使用者資訊維護（變更
密碼）完成後，即可登入「環境保護管理許可系統
(EMS)，進行基線資料填報，填報完成後，點選廢
棄物系統進行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填報作業及
上網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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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管制作業程序

管制編號及密碼遺忘時：
‧管制編號查詢：

可至本署「環境保護管理許可系統(EMS)」
(http://ems.epa.gov.tw)之廢棄物系統之各類查
詢介面查詢，或電洽0800-059-777免付費專線

‧密碼查詢：
1. 可 至 本 署 「 環 境 保 護 管 理 許 可 系 統 (EMS) 」

(http://ems.epa.gov.tw) 之密碼輸入下方點擊（忘記密
碼?）後，並於查詢頁面填寫管編帳號，系統將會發送“密
碼＂至原帳號預設之e-mail信箱。

2. 亦可於系統專區下載〝上網密碼查詢申請表〞填寫後，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傳真至本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請於傳真後
電洽0800-059-777客服專線）由客服人員確認後告知密碼。

9

申報管制作業程序

三、申請解除列管規定
已取得本署事業廢棄物管制編號之事業，其符合

解除列管條件者，得依本署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

網下載列管判定表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解除列

管。
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網→專題區→清理計畫書清理計

畫書填報相關空白文件下載→事業申請解除列管判定

相關表格→下載醫療院所及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

基線資料調查暨列管判定表(.doc) →填寫完畢寄送當地

環保機關辦理審查。



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架構

10

判定是否應檢具清
理計畫書

提報 變更 異動

審查 備查

解除列管

新設、新提 變更 異動

非屬應檢具清理
計畫書之對象

確認提報檢具原由

屬應檢具清理計畫書
之事業

11

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收費標準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格式及應載明事
項

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異動及
排除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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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廢棄物清理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檢
具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事業(以下簡稱指定公告事業)，於檢具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以下簡稱清理計畫書)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時，應依本標準規定繳納
審查費，其收費基準如下：

產出廢棄物種類
數

產出一般事
業

廢棄物

產出有害事業廢棄物種類數

一 ～ 三
種

四 ～ 六
種

七種以上

審 查 費
單位：新臺幣

（元）

1,500 3,000 5,000 8,000

13

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收費標準
第二條 （第二項）指定公告事業，如係屬具有全自動沖洗設備之
相片沖洗業、乾洗衣業、長期照護機構或養護機構或護理之家，且
於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八月二十一日（含）後所新設者，其收費基準
如下：

產出廢棄物種類數 產出一般事
業

廢棄物

產出有害事業廢棄物種類數

一 ～ 三
種

四 ～ 六
種

七種以上

審 查 費
單位：新臺幣（元） 200 700 1,200 2,200

（第三項）前兩項之規定，於指定公告事業如同時產出
一般事業廢棄物與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其應繳納之審查
費應分開計算，再合併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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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收費標準
第三條 指定公告事業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者，其審查費收費基準
如下：

變 更 後 產出

廢棄物種類數

變 更 後 產出

一般事業廢棄

物

變更後產出有害事業廢棄物種類數

一 ～ 三

種

四 ～ 六

種
七種以上

審 查 費

單位：新臺幣
（元）

500 1,000 2,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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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收費標準
第三條（第二項）指定公告事業，如係屬具有全自動沖洗設備之相
片沖洗業、乾洗衣業、長期照護機構或養護機構或護理之家者，其
收費基準如下：

變 更 後 產出

廢棄物種類數
變 更 後 產出

一般事業廢棄物

變更後產出有害事業廢棄物種類數

一 ～ 三種 四 ～ 六種 七種以上

審 查 費
單位：新臺幣（元） 100 300 500 800

指定公告事業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後同時產出一般事業廢棄物

與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其應繳納之審查費應分開計算，再合併繳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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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收費標準
第四條 指定公告事業因下列情形辦理清理計畫書所載事項異動備
查者，免繳納審查費：

一、基本資料、原物料、產品或營運資料異動或產品製
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新增或改變，而未致
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二、改變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
理計畫。

三、改變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
第五條 公民營廢棄物處理及清理機構於檢具清理計畫書或辦理清
理計畫書變更送審，免繳納審查費 。
第六條 指定公告事業於繳納審查費後，除有誤繳或溢繳情形，得
依規費法相關規定辦理退還者外，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退還或保
留。
第七條 本標準除第二條第二項及第三條第二項自中華民國九十五
年八月二十一日施行者外，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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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格式及應載明事項
一.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應載明

下列事項：
（一）事業基本資料。
（二）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狀況資料。

（三）產品製造或使用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
（四）事業廢棄物之種類、數量及清理方式。

（五）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時之事業廢棄物清理
計畫。

（六）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之事業，應有火災、逸散、洩漏等相關
之緊急應變執行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應變措
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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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格式及應載明事項
二、指定公告事業於辦理提報或變更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時，應

依中央主管機關網路傳輸申報系統所定格式及填表說明（網址：
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EMS)」 (http://ems.epa.gov.tw)）填報
基線資料後再至廢棄物系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

三、指定公告事業因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所載基本資料、原物
料、產品或營運資料異動或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
新增或改變，而未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應於事實發生後十五日內，依中央主管機關網路傳輸申報系統所
定格式及填表說明填寫異動申請書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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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作業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格式及應載明事項
四、指定公告事業擬改變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所載事業於遷廠、

停(歇) 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或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
應變計畫，應於改變前依中央主管機關網路傳輸申報系統所定格
式及填表說明填寫異動申請書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
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備查。

五、指定公告事業於填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或異動申請書時，
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方式輸入（網址：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
(EMS)」 (http://ems.epa.gov.tw) ）修正基線資料後再至廢棄
物系統辦理異動相關資料，並於列印後用印，併同相關證明文件
送交審查機關 。

六、本公告自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二月一日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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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報或變更清理計畫書（中央主管機關網路傳輸申報系統所定格式）
‧ 格式填報內容因應事業之特性規劃

◎事業管制編號 ◎提報原由 ◎事業基本資料
◎製造或使用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 ◎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
◎事業於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
◎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
■ 製造業、再利用機構、公民營廢棄物處理及清理機構 、資本總額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上且產生廢食用油之麵條、粉條類食品製造業：原料、添加
物、產品（副產品）種類及數量。
■農業及屠宰業：產品名稱及產量。
■廢水、污水、淨水處理廠：添加物種類及用量、處理水量、水質檢測。
■醫療院所及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佔床率、附設餐廳、洗衣部、廢
水處理設施、焚化爐、滅菌設施、銀回收設備。
■電信業：架設工程使用材料種類及使用量。
■電力供應業：發電使用燃料及用量、發電量或輸配電工程使用材料及用
量。
■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營業面積、營業額、附設餐廳、洗衣
部、廢水處理設施。
■餐廳、連鎖速食店、總公司資本總額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西式連鎖
速食店(含其分店)：營業面積、爐口數、使用燃料種類及使用量。
■營造業：營建工程之類別及樓層數、施工面積、樓地板面積、工程產生
土方種類及載運量、營建用途、是否有現場分類及廢棄物總產生量。
■旅館業（不含民宿）：住房率、附設餐廳、洗衣部、廢水處理設施。

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2.變更：指定公告事業有以下列情形之一者：
(1)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
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增加逾百
分之十者。
(2)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
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3)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
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增加逾百分
之十者。
事業於辦理清理計畫書變更時，請檢附變更前
後對照表。

提報原由說明

1.新設：新公
告實施日起新
設之指定公告
事業（即已建
造完成、建造
中、已完成工
程招標程序或
已完成工程發
包簽約者）

3.新提：既設事業未檢具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送
審，於新公告需檢具者。



事業基本資料填報說明

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1. 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工廠）名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
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箱）及工廠登記之工廠負責人或法定負責人姓名、

職
稱及身分證字號、環保聯絡人姓名、聯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若 貴機構未曾有任何登記名稱，

請說
明之。

2. 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營利事業登記文件之資本額，無營利事業登記文件者免填。
3. 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之員工人數，包括廠內固定員工及臨時雇工，但不包括廠外臨時工、外包工。
4. 請填寫 貴事業（工廠）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事業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勿填寫郵政信箱）
5. 請填寫貴事業（工廠）所在位置之UTM座標，座標之定位請以機構大門口位置為基準作為標準。座標
取得方式：(1)若代為清除之機構符合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可請該機構裝置之
機
具協助測量。 (2)可以部分市售房車之配備GPS定位設備，進行機構位址之定位(並非所有定位設備都能
顯示)。 (3)目前有部分地理資訊公司提供定位之服務，但其詳細內容、細節需另行詢問。 (4)輸入之座
標格式，例如玉山前峰三角點：東經240760(TWD/TM2-X)，北緯2597187(TWD/TM2-Y)。

6. 若事業單位具有子廠資料，請填寫 貴事業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之該子廠詳細地址含郵遞區號；請
勿填寫郵政信箱）、聯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請填寫可聯絡本案承辦人之電話號碼、電子郵件信
箱）、所在位置之座標（可參考5之說明）。

7. 公告事業別請由waste.epa.gov.tw查詢填寫。
8. 請依行政院主計處頒布之「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列出 貴機構所屬之行業分類細類代碼，請至行政

院主計處行業標準分類最新版（www.dgbas.gov.tw/dgbas03/div1all.htm）查詢；若所屬行業為一
項以上者，亦請列出，惟最多限填三類。

9. 清理計畫書核准號由審查機關核定後填寫核准編號。
10. 請檢附相關證照資料，如工廠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公司執照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

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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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院所及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營運狀況資料（佔床
率）、附設餐廳、洗衣部、廢水處理設施、焚化爐、滅菌設
施、銀回收設備

廚餘

廢溶劑

污泥

爐渣、集塵灰

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顯影液、定影液、X光片



污染流向關聯清單：描述廢
氣、廢水流向等定性資料。

污染物質量明細：描述各防
制設備、排放管道、處理設
施、放流口、廢棄物清理方
式等定量資料。

新增產生廢液
製程編號。

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污染關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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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填報說明

1.貯存設施應符合
設施標準規定

2.『貯存地點』如
廠內、廠外其他
經核可地點

1.請依據「製程代
碼」欄分別填報產生
之各種廢棄物代碼及
名稱、使用量
2.不同製程產生之廢
棄物代碼及名稱、使
用量需分別填報

事業產出之所有廢棄
物種類均需提報，包
含免上網申報之項
目，如員工生活性廢
棄物、廢單一金屬、
廢塑膠、廢紙、廚餘

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若在空污製程
中有產生廢液
需以空污製程
編號進行填報依廢棄物實際清

除頻率填寫，填
寫廢棄物每月
至少清運的次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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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填報說明

清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
示之。
Y00：該項廢棄物無需清除者以
此代號表示
Y01：自行清除
Y02：共同清除
Y03：委託清除

Y21：以管線、溝渠廠內輸送

Y22：非以管線、溝渠廠內投入

Y23：以桶裝、槽車或其他非管

線、溝渠方式運送至廠外
Y24：以管線、溝渠輸送至廠外
Y99：其他(請簡要說明)

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處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
之。
T00：該項廢棄物無需處理者以
此代號表示
T01：自行處理
T02：共同處理
T03：委託處理
T04：納管處理（如納入專用或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

T99：其他(請簡要說明)

中間處理方法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Z00：該項廢棄物無需中間處理者以此代號表示。
Z01：滅菌處理。
Z02：化學處理
Z03：堆肥處理
Z04：熱處理（除焚化處理外）：主要以加熱方式進
行事業廢棄物處理者，但不包括焚化處理技術者。
Z05：焚化處理
Z06：物理處理
Z07：固化處理
Z08：穩定化處理
Z09：氧化分解法
Z13：洗淨處理
Z21：廠內廢（污）水處理設施處理
Z22：廠外廢（污）水處理設施處理
Z23：納入工業區聯合污水處理廠處理
Z24：納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處理
Z99：其他處理(請簡要說明)

再利用管理方式代碼請以下列代號表示之。
廢棄物送至廠外再利用者請選填R02~R05。
R00：該項廢棄物無再利用行為者以此代號表示。
R01：廠內再利用。
R02：公告再利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屬 公告再利
用之有害事業廢棄物，並依公告
再利用方式之規定再利用者。
R03：個案再利用：係指個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
意，並依該案進行再利用 者。
R04：公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屬公
告再利用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並依公告再利用方式之規
定再利用者。
R05：通案再利用：係指通案申請再利用經主管機關同
意，並依該案進行再利用者。
R99：其他(請簡要說明)。

最終處置方式代碼請以下列
代號表示之。
X00：該項廢棄物無須採掩埋
處置者以此代號表示。
X01：掩埋：將事業廢棄物採
掩埋處置者，包括封閉掩埋
場、衛生掩埋場及安定掩埋場
等。
X02：海洋棄置：指運送一般
事業廢棄物至海域投棄或置放
之處理方法。
X03：境外處理：將事業廢棄
物運至國外處理或處置者。
X99：其他(請簡要說明)。

產生廢液之製程
編號：
為配合空水廢毒
整合作業新增此
欄位，為製程中
產生廢液製程之
編號，此編號依
空氣污染物流向
關聯之製程編號
進行填寫。

清除頻率：
依廢棄物實際清
除情形填寫，填
寫廢棄物最小清
運的頻率(清運
趟次/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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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同一種廢棄物同時採取不同之清理方式之填報方式

一、事業對於同一種廢棄物同時採取不同之清理方式，

如部分採焚化處理，部分採掩埋處理，則其應將該項

廢棄物分兩項填報，分別填入其清理量及清理方式。

二、但若事業對於其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非同時採取

不同之清理方式，則其仍只能填寫一種目前之清理方

式(因若同時填寫多種可能清理方式，將造成申報與事

實不符，無法達質量平衡，易勾稽異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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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載明：
（一）停止生產時，廠內可能產生或暫存之事業廢棄物

數量估計。
（二）對於廠內尚未清理完竣之事業廢棄物，所擬定之

清理計畫。
（三）清理或處理上述廢棄物所需之時間估算。

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列印後用印：依規定方式填報資料後，列印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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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載明：

火災、逸散、洩漏等相關之緊急應變執行

程序、應變設施及相關器材、應變組織、

應變措施、急救藥品、緊急疏散計畫及緊

急應變時對外通訊聯絡系統等資料。

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列印後用印：依規定方式填報資料後，列印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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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列印後用印：依規定方式填報資料後，列印用印。

事業依法免設專責
人員或於專責人員
設置生效期限前，
專責人員簽章一欄
得免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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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動申請書：

• 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網→專題區 →清理計畫書→異
動申請書→下載醫療院所及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
構異動申請書。

• 於填報介面點選「異動」申請後，依實際異動部分
修正異動後之正確資料。

• 系統自動將異動前後之資料依異動申請書格式列
出，經確認後列印出，再行用印。

• 併同必要檢附文件送主管機關備查。

清理計畫書之格式及填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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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變更、異動及排除條款
91年11月20日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第十二條

‧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基線資料變更、異動條件

變更：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與事業廢棄物產生、清理有關事項變
更，係指下列情形之一：

一、新增或改變產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
量增加逾百分之十。

二、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方法或設施改變者。

三、原物料使用量及產品產量或營運擴增及其他改變足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
增加逾百分之十者。

異動：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所載基本資料、原物料、產品或營運資料異動或產
品製造過程、作業流程或處理流程新增或改變，而未致廢棄物性質改變或數量增
加逾百分之十者，免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理變更。但應於事實
發生後十五日內，填寫異動申請書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
關委託之機關備查。

‧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排除條款(依廢棄物清理法施行細則第十二條第三項)

排除條款：因天然災害、重大事故或不可抗力產生之非經常性廢棄物，於清理前
提出處置計畫書，載明廢棄物產生源、種類、數量、特性、貯存、清除、處理方
式、流向及清理期程，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免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辦理變更。屬經常性廢棄物，因特定目的之清理需要，於提出試運轉計畫
(書)，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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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依96年2月27日環署廢字第0960014347F號「公告以網路傳輸
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
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

主要目的：
針對99年8月10日環署廢字第0990070977A號修正公告「應以
網路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理、再利
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規定應進行網路申報之事項

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
率規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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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資料之申報：

包含申報事業基本資料、原物料使用量及產
品產量或營運狀況資料、事業廢棄物之種類

及描述及描述、數量及清理方式、 再生資源項目、再生資源項目、
數量及回收再利用方式數量及回收再利用方式。

基線資料如有變更或異動時，應辦理事業廢
棄物清理計畫書之變更審查或異動備查作
業，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
管機關委託之機關核准或備查後始完成基線
資料修正作業。

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
率規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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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

應於每月月底前，連線申報前月影響廢棄物產出
之主要原物料使用量及主要產品產量或營運狀況
資料、事業廢棄物產出之種類及描述、數量、再
生資源項目、數量等資料。

如無產出廢棄物時，亦應連線申報無產出廢棄物
狀況。

如係新設事業尚未營運無產出廢棄物亦應連線申
報無產出廢棄物狀況。

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
率規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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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續)：

依前項所述，若指定公告事業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
報產出之廢棄物為10項，而某月僅產出8項廢棄物，那其於
下月底申報該月產出情形時，只需申報該8項廢棄物產出情
形即可，不需將未產出之2項廢棄物上網申報為0。

另若指定公告事業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產出之廢
棄物為10項，而於某月皆無廢棄物產出，那其於下月底申
報該月產出情形時，只需上網申報無產出廢棄物(按「無產
出廢棄物」鍵)即可，不需將未產出之10項廢棄物逐一上網
申報為0)。

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
率規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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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應於每月五日前連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於廠內之
貯存情形資料。

‧廢棄物清除至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或廠外經主管機關核
准之地點貯存，應依公告事項二、(三)1規定連線申報廠
外貯存情形，並應比照本公告事業將廢棄物清除至處理者
之申報規定，連線申報廠外貯存遞送三聯單，而清除、貯
存者亦應比照本公告清除、處理者申報規定，連線申報接
收廢棄物清除、貯存情形。

‧列管申報事業即使無產出廢棄物及貯存，仍應於每月5日
前連線申報其前月月底廢棄物貯存量為0。

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
率規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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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源

產源申報:廠外貯存遞送三聯單

產源申報:遞送三聯單

廠外貯存場 處理機構

(100公噸廠外貯存場)

100公噸廠外貯存場廠外貯存

廠內貯存產源申報
廢棄物貯存
150公噸

50公噸

產源申報：遞送三聯單
產源申報：廠外貯存遞送三聯單

(100公噸至廠外貯存場貯存)

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
率規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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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
率規定說明

◎清除、處理、再利用指定公告事業所產
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申報項目、內
容、頻率及方式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1.廢棄物清理遞送三聯單申報期限與頻率

2.廢棄物清理遞送三聯單之填報與遞送流程

3.廢棄物清理遞送三聯單之申報項目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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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申報規定：

‧清除前申報：
清除其產生之廢棄物至事業以外，應於廢棄物清除出廠前連線申報清運

廢棄物之日期時間、機具車(船)號、種類及描述、數量及清除、處理、再利

用或輸出等資料。若前開申報資料與實際不符，應自廢棄物清除出廠後二十

四小時內連線補正申報資料。

‧廠內自行處理、再利用申報：

廠內自行處理、再利用者，應於處理、再利用完成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線申報自行處理、再利用之廢棄物種類及描述、數量等資料；事業合併處

理、再利用相同法人所屬其他分廠所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者，應於收受後二十

四小時內及處理、再利用完成後二十四小時內，連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日

期時間、清除者至處理、再利用廠實際清運機具車(船)號、實際收受重量、

處理或再利用方式、處理或再利用完成日期時間、再利用產品名稱、數量及

最終處置方式等資料。

廢棄物清理遞送三聯單申報期限與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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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申報規定：

‧八十四小時上網確認聯單內容：

指定公告事業在廢棄物清除出廠後八十四小時內，應連線上網確認申報聯

單內容是否與清除者實際清運與處理、再利用、輸出者收受狀況相符，如經確

認無誤或逾時，則該筆聯單不得再作任何修正。但如發現受委託之清除、處

理、再利用、輸出者所申報之資料與實際狀況不符或尚未申報，則應自連線上

網確認申報聯單內容不符起二十四小時內要求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者連

線補正申報資料及再次連線上網確認申報聯單內容相符。

‧廢棄物跨島清理：

產出廢棄物如屬跨島進行清除、處理、再利用、輸出，因受廢棄物清運船

期影響，不受應於八十四小時內連線上網確認申報聯單內容之時間限制。

廢棄物清理遞送三聯單申報期限與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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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動查詢廢棄物處理情形：

‧‧指定公告事業於廢棄物指定公告事業於廢棄物清運後三十五日內，應主動連線查詢清，應主動連線查詢清
除、處理、再利用情形（廢棄物輸出境外處理除外）。若該批除、處理、再利用情形（廢棄物輸出境外處理除外）。若該批
事業廢棄物尚未清除、處理、再利用作業完畢，應事業廢棄物尚未清除、處理、再利用作業完畢，應主動追查其主動追查其
流向並向事業廢棄物產源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流向並向事業廢棄物產源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

廢棄物清理遞送三聯單申報期限與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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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理遞送三聯單之填報與遞送流程

聯單內容包括：清運廢棄物之日期時
間、車輛車號、種類、數量等資料
若申報資料與實際不符，應自廢棄物

清除出廠後24小時內連線補正申報資料

用印欄中簽章(簽名或蓋章) 

清除者，在聯單上用印，並將第
二、三聯聯單及廢棄物一併清運出
廠。如發現聯單有誤，須在此48小
時內告知事業修改聯單

列印一式三份聯單及用印列印一式三份聯單及用印

產出廢棄物產出廢棄物

廢棄物清運出廠前廢棄物清運出廠前
連線申報聯單連線申報聯單

清除者到廠清運廢清除者到廠清運廢
棄物及遞送聯單棄物及遞送聯單

廢棄物出廠後廢棄物出廠後「「8484
小時內小時內」」連線確認連線確認
聯單內容聯單內容

84小時確認無誤或逾時，該聯單
將不得再予修改不得再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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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產源 清除機構 處理機構

前段三聯單 後段三聯單

清除前
申報

前段三聯單—收
受廢棄物後24小
時內及處理完成
後24小時內申報

後段三聯單—清
除前申報

收受廢棄
物後24小
時內申報

最終處置機構

接收廢棄
物後48小
時內申報

廢棄物清理遞送三聯單之填報與遞送流程

48小時清運至處理機構

84小時產源上網確認聯單內容

24小時內改
為正確內容

30日內完成處理

35日內產源主動查詢清除、處理、再利用情形

45
事業連線申報

清除者至事業載運廢棄物

清除者連線申報(開始清運後48小時內)

聯單內容
是否接受

清除者於48小時內載運廢棄物至處理、再利用者

處理、再利用者收受廢棄物

處理、再利用者連線申報(廢棄物收受後24小時內)

處理、再利用者進行廢棄物處理、再利用

事業於84小時內連線上網確認申報聯單內容

完成

不接受 接受

24小時內請求事業連線補正聯
單及再次連線確認聯單接受。

聯單內容
是否接受

不接受 接受

24小時內請求事業、清除者連
線補正聯單及再次連線確認聯
單接受‧

聯單內容與實際清運收
受狀況是否相符

是

否
24小時內要求清除、處理、再
利用者連線補正聯單及再次連
線上網確認申報聯單內容。

若事業申報資料與實際

不符，應自廢棄物清除

出廠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線補正申報資料。

事業連線申報

清除者至事業載運廢棄物

清除者連線申報(開始清運後48小時內)

聯單內容
是否接受

清除者於48小時內載運廢棄物至處理、再利用者

處理、再利用者收受廢棄物

處理、再利用者連線申報(廢棄物收受後24小時內)

處理、再利用者進行廢棄物處理、再利用

事業於84小時內連線上網確認申報聯單內容

完成

不接受 接受

24小時內請求事業連線補正聯
單及再次連線確認聯單接受。

聯單內容
是否接受

不接受 接受

24小時內請求事業、清除者連
線補正聯單及再次連線確認聯
單接受‧

聯單內容與實際清運收
受狀況是否相符

聯單內容與實際清運收
受狀況是否相符

是

否
24小時內要求清除、處理、再
利用者連線補正聯單及再次連
線上網確認申報聯單內容。

若事業申報資料與實際

不符，應自廢棄物清除

出廠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線補正申報資料。

整體申報流程

若事業申報資料與實際
不符，應自廢棄物清除
出廠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線補正申報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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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連線申報

清除者至事業載運廢棄物

清除者連線申報(開始清運後48小時內)

聯單內容
是否接受

清除者於48小時內載運廢棄物至處理、再利用者

處理、再利用者收受廢棄物

處理、再利用者連線申報(廢棄物收受後24小時內)

處理、再利用者進行廢棄物處理、再利用

事業於84小時內連線上網確認申報聯單內容

完成

不接受 接受

24小時內請求事業連線補正聯
單及再次連線確認聯單接受。

聯單內容
是否接受

不接受 接受

24小時內請求事業、清除者連
線補正聯單及再次連線確認聯
單接受‧

聯單內容與實際清運收
受狀況是否相符

是

否
24小時內要求清除、處理、再
利用者連線補正聯單及再次連
線上網確認申報聯單內容。

若事業申報資料與實際

不符，應自廢棄物清除

出廠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線補正申報資料。

事業連線申報

清除者至事業載運廢棄物

清除者連線申報(開始清運後48小時內)

聯單內容
是否接受

清除者於48小時內載運廢棄物至處理、再利用者

處理、再利用者收受廢棄物

處理、再利用者連線申報(廢棄物收受後24小時內)

處理、再利用者進行廢棄物處理、再利用

事業於84小時內連線上網確認申報聯單內容

完成

不接受 接受

24小時內請求事業連線補正聯
單及再次連線確認聯單接受。

聯單內容
是否接受

不接受 接受

24小時內請求事業、清除者連
線補正聯單及再次連線確認聯
單接受‧

聯單內容與實際清運收
受狀況是否相符

聯單內容與實際清運收
受狀況是否相符

是

否
24小時內要求清除、處理、再
利用者連線補正聯單及再次連
線上網確認申報聯單內容。

若事業申報資料與實際

不符，應自廢棄物清除

出廠後二十四小時內連

線補正申報資料。

整體申報流程

三者至少一者過磅三者至少一者過磅

廢棄物清理遞送三聯單之申報項目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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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理遞送三聯單之申報項目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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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
申報遞送三聯單廢棄物重量不論是否過磅，皆應申報其重
量。若未過磅，應準確預估重量。
◎清除者及處理者：
接受廢棄物若有過磅，則應於遞送三聯單書寫過磅重量及
上網申報該重量，若未過磅，則免於遞送三聯單書寫過磅
重量及上網申報該重量，惟仍應確認事業或清除者於網路
申報之重量。
◎以上三者至少有一者須過磅。

廢棄物數量之填報與修正方式

用印原則：用印原則：事業、清除者、處理者蓋章處應配合以公司章
進行遞送聯單蓋章作業，惟得刻用「網路申報專用章網路申報專用章」報
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後取代公司章。設置專責人員亦應簽章取代公司章。設置專責人員亦應簽章

廢棄物清理遞送三聯單之申報項目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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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無法依規定完成聯單申報或清運作業之應變措
施：

相關軟硬體設施發生故障：
依本公告規定連線申報時，若相關軟硬體設施發生故障無法即時修護，
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申報網路故障緊急應變方式」立即向中央主
管機關及事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並作成紀錄；並於修護完成一日內補
行連線申報。

清運機具車(船)火燒、遭竊或沉沒：
清除者於清運廢棄物過程中如發生清運機具車(船)火燒、遭竊或沉沒之
情事，致無法於廢棄物清運出事業廠後四十八小時內載運廢棄物至處
理、再利用、輸出者時，應由駕駛立即通報公司及向中央主管機關及事
業所在地主管機關報備並作成紀錄，並於事發後二十四小時內上網填報
緊急狀況報備表緊急狀況報備表，報備內容應至少包含火燒、遭竊或沉沒機具車(船)
號、載運廢棄物種類及描述及數量、火燒、遭竊或沉沒日期時間及地
點、緊急應變處理方式等資料。

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
率規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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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須上網申報項目：
（一）屬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應回收廢棄物，且納入中央主管機關

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認證補貼者。

（二）員工生活性廢棄物︰指員工辦公室生活中所產出之垃圾。

（三）廢鐵、廢紙、廢單一金屬料(銅、鋅、鋁、錫)、廚餘、瀝青混凝
土。

（四）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所公告之管理方式進行再利用之廢塑膠(容
器)、廢玻璃(瓶、屑)。

（五）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公告屬產業用料需求之事業廢棄物(除該公告有特別規定者外)。
（僅限輸出、輸入者）

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
率規定說明

51

◎申報作業逢假日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進行申
報：

本公告規定之申報作業，如申報日期時間期限適逢假日，

依下列規定辦理 ：

（一）得順延至次一工作日進行申報 。

（二）若因清除者清運廢棄物出事業廠，適逢假日順延至次一工作日
運至處理、再利用、輸出者，則處理、再利用、輸出者依公告
事項三、(三)２至４規定連線申報廢棄物實際收受情形、處理
方法及確認是否接受之申報作業，及指定公告事業依公告事項
二、(四)３規定連線上網確認聯單內容之申報作業，皆應於該
次一工作日完成，惟若該廢棄物自清除出事業廠至該次一工作
日尚未達八十四小時，則指定公告事業不受應於該次一工作日
完成連線上網確認聯單內容之申報作業限制。

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
率規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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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網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
率規定說明

53

上網申請及申報實務上網申請及申報實務

一、環境保護許可管理系統（EMS）
http://ems.epa.gov.tw/

管制編號申請、基線資料設定及相關許可管理單一窗
口網站

二、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網（IWRS）
http://waste.epa.gov.tw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填報檢具及廢棄物產出貯存清
理流向等事項申報網站



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

基線資料填報/確認(EMS) 說明

基線資料填報/確認 填報

新設及新列管，首次登入EMS，基線資料內並無預帶之各
污染源資料，所有資料必須逐一填寫。

基線資料填報/確認 確認

已列管之單一污染源事業及屬兩種污染源以上列管事
業，基線資料將會由各系統帶入EMS，事業需進行基線
資料確認，確認資料正確。

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

新設及新列管事業於首次登入環境保護許可管理系統
(EMS)時，基線資料內並無預帶之各污染源資料，所有
資料必須逐一填寫。

應填報/確認之表單共有7張：
基本資料表(表C)

製程與營運狀況資料表(表M)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資料表(表A)

水污染處理設施資料表(表T)

(表T不需確認僅供查詢)

污染關聯表(表PR)

製程質量平衡流程圖(圖MB)

事業廢水處理流程圖(圖WF)

(列管狀況資料表(表CS)僅供查詢，請於基
線資料查詢選單查詢。)



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

於「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EMS）進行基線資料填報」後，點
選「許可申請、變更/異動」可直接進入「清理計畫書」。

進入廢棄物系統：方式一

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

進入廢棄物系統：方式一



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

於「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EMS）進行基線資料填報」
後，點選「廢棄物系統」進行清理計畫書設定。

進入廢棄物系統：方式二

由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連結進入廢棄物系統（事業廢棄物管制資訊網
(IWRS)，http://waste.epa.gov.tw）

進入清理計畫書填報，只需按下「同步EMS資料」，清理計畫書之資料就會與
「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EMS）」之基線資料相符合（事業基本資料、主要
產品種類及產量、主要原料及添加物之種類及用量、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式、
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計畫等
六項逐一資料確認）。

點選左方「附件上傳」確認附件已由EMS帶入。

填報完成確認無誤後回主畫面點選「正式申報」介面，進入後選擇「檢具/變更
正式申報」。

事業於正式申報作業完成後，即可列印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正式提送審查之
書面資料，送審查機關進行審查。

登入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EMS) （http://ems.epa.gov.tw）進行基線資料填報

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



‧提供十種行業別申報格式

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

製造業、再利用機構及公民營廢棄物處理
及清理機構(麵條、粉條類食品製造業，選
用此格式）

農業及屠宰業

廢水、污水、淨水處理廠

醫療院所及長期照護、養護機構

電信業

電力供應業

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

餐廳、連鎖速食店（西式連鎖速食店，選
用此格式）

營造業

旅館業(不含民宿)

申報注意事項申報注意事項

• 「基線資料填報」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第一至四項 (含事業

基本資料、原、物料及產品資料(營運狀況資料)及事業廢棄物之清理方

式、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棄物清理計畫、有害事業廢棄物緊

急應變計畫)之基線資料，需至「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EMS)」填報

，再點選廢棄物系統，只需按下「同步EMS資料」， 「基線資料填報

」 、 「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之資料就會與「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

統（EMS）」（http://ems.epa.gov.tw）之基線資料相符合一致，即可

於確認後完成清理計畫書填報，可列印二份用印及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送所在地審查機關審查。(如相關資訊彙編附件三：清理計畫書填報

參考例；附件四：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

• 可至「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EMS)」點選廢棄物系統之「專題區」之

清理計畫書專區之「清理計畫書填報的相關資料」，查詢選填格式之

填表說明予以申報。



先按下「同步先按下「同步EMSEMS資料」資料」
再逐一確認再逐一確認

填報清理計畫書時應先按下「同步EMS資料」，清理計畫書
之資料就會與「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EMS）」之基線資
料相符合，再逐一確認資料是否正確。

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

。
事業廢棄物列管事業若需“修改“請進入
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 ，進行基線資
料修改作業，按下「同步EMS資料」鈕

，清理計畫書之資料就會與「空水廢毒管理
資訊系統（EMS）」 之基線資料相一致

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

點
選
填
報

填報項目依原、物料及產品資料或事業營業資料分十種格式不
同，其餘填寫項目皆相同。

事業基本資料

事業廢棄物列管事業若需“修改“請進入
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 ，進行基線資
料修改作業，按下「同步EMS資料」鈕

，清理計畫書之資料就會與「空水廢毒管理
資訊系統（EMS）」 之基線資料相一致



清理計畫書填報作業

逐一點選各項目再度確
認，資料之完整性及正確
性；並確認附件已由EMS
帶入，即可列印正式提送
審查之書面資料，送審查
機關進行審查。

清理計畫書變更/異動作業



送審作業
問、事業至何處填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或異動申請

書，並應提送幾份送審，如須補件、修正或提出說明
如何辦理？

答︰(一)請事業至「空水廢毒管理資訊系統（EMS）」單一入口
網站後(http://ems.epa.gov.tw)，連線至廢棄物系統(即事業廢
棄物管制資訊網)清理計畫書申報介面，選擇適用之格式填
報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或異動申請書，填報完成後列印
二份用印送審查機關審查(並繳納審查費)或備查。事業將事
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或異動申請書送至審查機關收件後，
審查機關即將事業於前開廢棄物系統填報之資料鎖住，事
業不得修改，而審查機關於審查通過後，需至前開廢棄物
系統，將事業填報之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鍵入核准字號)
或異動申請書，確認上傳該系統。

(二)審查機關於審查過程如認事業提報之資料有不足、缺漏
或需修正者，即通知事業補件、修正或提出說明，審查機
關即會再開放事業於前開管制資訊網修改原填報之資料，
事業於修改完成後需再列印送審，審查機關於收件後，會
再將事業於前開管制資訊網修改之資料鎖住。如事業未依
審查機關要求期限內補件、修正或提出說明，或經數次補
件仍未能審查通過，遭致審查機關駁回退件，事業於下次
再送件審查時，需再繳納審查費。

基線資料填報(EMS)/清理計畫書設定

廢棄物編碼架構圖（參考廢棄物編碼架構圖（參考IWICIWIC國際廢棄物識別碼）國際廢棄物識別碼） ：：

新版廢棄物代碼設定

製造
程序

製造製造
程序程序

產生源
行業別

產生源產生源
行業別行業別

現行
代碼

現行現行
代碼代碼

有害
特性

有害有害
特性特性

清理
方式

清理清理
方式方式物種物種物種 物理

性質

物理物理
性質性質

主要有
害成分

主要有主要有
害成分害成分

主計處之主計處之
「行業別標「行業別標
準分類」準分類」

依現行申依現行申
報規定報規定

33種種
物理物理
性質性質

參考參考國際商品國際商品
統一分類制度統一分類制度
分為分為2828大類大類

依「依「有害事有害事
業廢棄物認業廢棄物認

定定 標準」標準」制制
訂訂1212種特性種特性

依現行及依現行及
參考國外參考國外
分分1010大類大類

依現行申依現行申
報規定報規定

廢棄物之有害特性及有害成分，若判定為兩種以上兩種以上則可重複選重複選
擇，最多複選五項。擇，最多複選五項。如該項廢棄物含毒性物質之成分或超過溶
出標準之有害成分不止一項時，應依其所含之有害成分依含量
多寡依序填寫前五項主要有害成分；其餘「有害特性」可選擇
性填寫主要有害成分。



新版廢棄物代碼設定
廢棄物代碼設定

※ 點選【基線資料】→【廢棄物代碼申報設定】

新版廢棄物代碼設定
廢棄物代碼設定

※ 點選【基線資料】→【廢棄物代碼申報設定】

修改及刪除廢棄物代碼

新增廢棄物代碼

清理計畫書審查通過的資料，
系統將預帶至原廢棄物代碼欄位。

廢棄物種類及描述查詢介面



●關聯帶入功能說明：先填寫「原廢棄物代碼」後，再點選

【關聯帶入】，則程式將帶出符合該廢棄物代碼的其他描述預設值。業

者可依實際情形進一步修改其他七種描述。

廢棄物種類及描述查詢介面

點選



廢棄物代碼設定完成廢棄物代碼設定完成

請注意!請確認廢棄物代碼填報資料無誤
，此介面所填報的廢棄物項目將會預帶
至『產出情形』、『貯存情形』與

『聯單申報』介面。

7373

事業機構申報項目事業機構申報項目

產源申報項目
‧ 基線資料設定/清理計畫書填報
‧ 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
‧ 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 聯單申報（清除前申報）、84小時內上網確認聯單及35日內主動連線查

詢是否妥善處理，並領取妥善處理文件。
–委託或共同處理流向
–再利用流向(含自行再利用)
–境外處理流向
–自行處理流向
–廠外貯存流向

‧ 聯單資料錯誤說明系統

收受申報項目
‧ 聯單申報

–收受母廠聯單申報(收受後24小時內申報及處理完成後24小時內申報
)

–收受母廠自行處理聯單處理後三聯單申報(清除前申報)



產
出
申
報
項
目

收
受
申
報
項
目

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

申報項目申報項目申報項目

◎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介面

廢棄物產出情形申報



◎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介面

廠內或廠外貯存廠內或廠外貯存資料維護資料維護包括：包括：
申報：申報：申報前月月底貯存情形申報前月月底貯存情形
修改：修改：修改已申報資料修改已申報資料
補申報：補申報：補申報未申報資料補申報未申報資料
查詢：查詢：查詢貯存情形查詢貯存情形

廢棄物貯存情形申報

7777

產源申報聯單項目產源申報聯單項目
(清除前申報)
廠外貯存廠外貯存
委託或共同流向委託或共同流向
再利用流向再利用流向
境外處理流向境外處理流向
自行處理流向自行處理流向

收受後處理完所衍生收受後處理完所衍生
廢棄物申報聯單項目廢棄物申報聯單項目
(清除前申報)
處理後流向處理後流向

((自行處理衍生廢棄物申報自行處理衍生廢棄物申報))

◎遞送三聯單申報介面

聯單申報作業



於新版廢棄物代碼建置
相關廢棄物申報資料

將從廢棄物代
碼設定，預帶
清理方式為X、
Z類的項目(X03
境外處理及X04
輸入處理除
外)。

資料輸入完畢
後，點選傳送

填寫容器數目及廢
棄物重量。
並勾選

聯單申報作業(委託或共同流向)

1.清理方式需皆為R類
2.廢棄物代碼必須為R類(R01~R99)及
9個特例代碼(C-0301、D-0101、D-
0102、D-0801、D-0802、D-0803、D-
0899、D-1504、D-2407)，除上述之
外，則必需經個案許可或通案許可。

聯單申報作業(再利用流向)



自行處理申報自行處理申報

廢棄物產源申報廢棄物產源申報
委託同公司子廠處理委託同公司子廠處理
本廠處理本廠處理

收受後處理完所衍生收受後處理完所衍生
廢棄物申報聯單項目廢棄物申報聯單項目
(清除前申報)
處理後流向處理後流向

((自行處理衍生廢棄物申報自行處理衍生廢棄物申報))

處理子廠接受申報處理子廠接受申報
處理前申報處理前申報

(收受廢棄物後24小時內)
處理後申報處理後申報

(處理完成24小時內)

自行處理申報－產源自行處理申報－產源自行處理申報－產源



本場處理聯單格式

自行處理申報－產源自行處理申報－產源自行處理申報－產源

自行處理申報－產源自行處理申報－產源自行處理申報－產源

委託子廠處理聯單格式



自行處理申報－子廠確認自行處理申報－子廠確認自行處理申報－子廠確認

事業84小時確認事業事業8484小時確認小時確認 事業必須進行84小時確認聯單追蹤廢棄物責任



事業84小時確認事業事業8484小時確認小時確認

點選欲申報確認聯單編號

事業必須進行84小時確認聯單追蹤廢棄物責任

事業84小時確認事業事業8484小時確認小時確認

確認清除、處理機構申報之資料確認清除、處理機構申報之資料

點選正確無誤點選正確無誤 完成申報完成申報

點選聯單內容有誤點選聯單內容有誤 僅剩僅剩2424小時小時通知清除者或通知清除者或

處理者補正及再次確認聯單處理者補正及再次確認聯單

事業必須進行84小時確認聯單追蹤廢棄物責任



事業84小時確認事業事業8484小時確認小時確認 事業必須進行84小時確認聯單追蹤廢棄物責任

返回確認表單後，此筆聯單不會再出現於
確認表單之主畫面

89

8989

法源依據與相關規定法源依據與相關規定
配合網路申報格式、項目、內容及頻率公告實施，廢棄物
遞送聯單申報資料，經事業八十四小時確認後，不得再做
任何修正！

––遞送三聯單業者無須再發文或傳真至管制中心辦理相關聯遞送三聯單業者無須再發文或傳真至管制中心辦理相關聯
單修改或刪除事宜單修改或刪除事宜

若事業未進行未進行8484小時小時聯單確認已違反公告規定已違反公告規定
環保局可依據： 「廢棄物清理法」第五十二條及第「廢棄物清理法」第五十二條及第
五十三條規定五十三條規定，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處新臺幣六千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罰鍰，若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按日連

續處罰。

遞送聯單錯誤修正說明遞送聯單錯誤修正說明



90

9090

遞送聯單錯誤修正說明遞送聯單錯誤修正說明
聯單資料錯誤說明聯單資料錯誤說明

負責說明對象：事業機構事業機構((產源產源))
聯單資料錯誤說明次數：未限制

適用於93年9月6日之後且84小時已關閉之聯單

注意事項：說明內容包括事業、清除、收受者申報資料注意事項：說明內容包括事業、清除、收受者申報資料

聯單作廢聯單作廢--未實際清運但已預先申報且未實際清運但已預先申報且8484小時關閉之聯單小時關閉之聯單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請提前於聯單未關閉前，進入聯單修改介面修改清請提前於聯單未關閉前，進入聯單修改介面修改清

運日期，運日期， 8484小時確認時間即會重新計算；一旦進入錯誤小時確認時間即會重新計算；一旦進入錯誤

說明系統，已違反公告規定。說明系統，已違反公告規定。

負責說明作廢對象：事業機構事業機構((產源產源))
適用於93年9月6日之後且84小時已關閉之聯單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聯單內容資料錯誤聯單內容資料錯誤((如清運日期錯誤、廢棄物如清運日期錯誤、廢棄物
代碼錯誤代碼錯誤))，需於聯單資料錯誤說明，需於聯單資料錯誤說明 ，非聯單作廢，非聯單作廢

91

9191

遞送聯單錯誤修正說明申報方式遞送聯單錯誤修正說明申報方式

輸入聯單編號
及相關資訊



92

9292

可說明申報角色所有資料

勾選錯誤對象及原因

遞送聯單錯誤修正說明申報方式遞送聯單錯誤修正說明申報方式

93

9393

遞送聯單錯誤作廢申報方式遞送聯單錯誤作廢申報方式

輸入作廢原因

確認作廢

輸入欲作廢
之聯單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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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單資料錯誤說明後相關資料查詢查詢

業者聯單資料錯誤說明查詢業者聯單資料錯誤說明查詢

各流向查詢介面查詢該筆聯單資料

95

9595

聯單資料錯誤說明後相關資料查詢查詢

顯示「此聯單錯誤說明」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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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6

聯單資料錯誤說明後相關資料查詢查詢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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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單資料錯誤說明後相關資料查詢查詢

此介面顯示錯誤
說明後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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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提醒提醒
提供「再利用登記檢核」、「再利用許可」、「公
民營清除處理許可」等證件資料到期提醒。

ee申報申報
提供「產出情形申報提醒」、「貯存情形申報提
醒」、「84小時聯單確認提醒」等申報提醒。

ee服務服務
提供「產出情形產能查詢」、「未符合申報時效
統計報表」質量平衡與申報項目不符合法定時效
的項目。

e管家服務專區-報表說明
(利用自然人憑證登入申報系統方可查詢該報表)

99

無異常： 質量平衡，產出情形申報量＝當月產出量

（暫存異動量＋本月廢棄物清理各流向申報量＝當月產出量）

無異常： 質量平衡，產出情形申報量＝當月產出量

（暫存異動量＋本月廢棄物清理各流向申報量＝當月產出量）

產出情形產能查詢產出情形產能查詢--異常情形說明異常情形說明

產出產出

88
無異常==

當月產出量當月產出量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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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結果查詢結果--未符合申報時效統計報表未符合申報時效統計報表

可點選查看可點選查看
聯單列表聯單列表

計算異常聯單數占總聯單之異常比，
提供參考該機構申報異常聯單比例。

請再次確認並即時補正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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